
3综合新闻 2015年6月17日 星期三 E-mail:rbwz@pdsxww.com编辑 王代诺 校对 刘璞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于 2015年 4月 24日经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将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近日记者就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主任、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春仁。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历经三审，可谓非常谨慎严格。请问修订《食品安
全法》背景是什么？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现行食品安全法对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保障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
用。该法施行以来，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得到提升，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与
此同时，食品企业违法生产经营现象依然存在，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监管体制、
手段和制度等尚不能完全适应食品安全需要，法律责任偏轻、重典治乱威慑作用没
有得到充分发挥。为了以法律形式固定监管体制改革成果，完善监管制度机制，解
决当前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有必要对
现行食品安全法进行修订。具体是：一是以法律形式固定监管体制改革成果，完善
监管制度机制的需要。二是完善监管制度，解决当前食品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
题的需要。三是建立最严厉的惩处制度，发挥重典治乱威慑作用的需要。修订现
行食品安全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概括来讲主要有三点。一是有利于更好地保
证食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是有利于推动食品行业的
健康发展。三是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建设。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来确保食品安全法的严格性？

答：这次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修改力度非常大，原来是 104 条，现在增加到
154条。主要修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构建。

一是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由原先的分段监管变成由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对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销售、餐饮服务环节进行统一监管。

二是明确建立最严格的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对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销售、餐
饮服务和食用农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的食品添加剂、食
品相关产品的监管、网络食品交易等新兴的业态，还有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些过
程控制的管理制度，都进行了细化和完善，进一步强调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
任和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三是强化各方责任落实。进一步完善了食品生产经营者、地方各级政府、监管
部门以及检验认证机构等法律责任。

四是更加突出预防为主、风险防范。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这些食品
安全中最基础的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增设了责任约谈、风险分级管理等重点
制度，重在防患于未然，消除隐患。

五是实行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充分发挥各个方面，包括媒体、广大消费者在食
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形成整个社会有序参与食品安全，形成社会共治的格局。

六是突出对特殊食品的严格监管。对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
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的监管作了进一步完善。

七是加强了对农药的管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强调对农药的使用实行严
格的监管，加快淘汰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推动替代产品的研发应用，鼓励使用
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特别强调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瓜果、蔬菜、茶叶、中草
药材等国家规定的农作物，并对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增加规定由公安机关
予以拘留处罚这样一个严厉的处罚手段。

八是加强对食用农产品的管理。将食用农产品的市场销售纳入食品安全法的
调整范围，同时在具体制度方面，对批发市场的抽查检验、食用农产品建立进货查
验记录制度等等进行了完善。

九是建立最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增加了行政拘留和治安管理制度、提高了
行政罚款额度、强化了资格处罚，完善了行刑衔接机制、最低额赔偿制度以及民事
责任连带制度等。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加大对食
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在食品安全工作上有哪些新理念？

答：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食品安全工作的新理念，即规定了食品安全
工作要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的基本原则，要建立科学、严
格的监管制度。

具体来说，在预防为主方面，强化了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和政府监管中的风险预
防要求。例如，将食品召回对象由原来的“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修改为“食品生产者发
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
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在风险管理方面，提出了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等，确定监管重点、
方式和频次，实施风险分级管理。在全程控制方面，提出了国家要建立食品全程追
溯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在社会共
治方面，明确要充分发挥各个方面，包括媒体、广大消费者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作
用，形成整个社会有序参与食品安全，形成社会共治的格局。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是如何体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

答：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是指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关心、支持、参与食品安
全工作，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管共治的格局。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在一些具体
制度的规定上，着力体现社会共治原则：

一是明确食品行业协会应当依照章程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和内部奖惩机制，提
供食品安全信息、技术等服务，引导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生产经营。

二是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对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行为，依法进行社会监督。

三是强化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建筑工业等集
中用餐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食品安全知识教育和日常管理，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四是完善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强化群众监督。明确对查证属实的举报，应
给予举报人奖励；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保护其合法权益；对举报所在企
业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内部举报人给予特别保护，明确企业不得通过解除或者变
更劳动合同等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五是规范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强调监管部门应当准确、及时、客观公布食品安
全信息，鼓励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同时规定有关食品安全
的宣传报道应当客观、真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散布虚假食品安全信息。
等等。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是如何体现严惩重处的原则的？

答：一是增加罚款数额。目前，社会各界普遍反映现行食品安全法对违法行为的
罚款额度较低。针对这一现象，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中，对一些违法行为处罚的额
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二是对非法提供场所的行为增设了处罚。为了加强源头监管、全程监管，对明
知从事无证生产经营或者从事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行为，仍然为其提供生
产经营场所的行为，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也要对其
进行处罚。

三是对重复的违法行为增设了处罚的规定。针对多次、重复被罚而不改正的
问题，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增设了新的法律责任，要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在一
年内累计三次因违反本法规定受到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外处罚的食品生
产经营者，给予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的处罚。

四是突出民事赔偿责任。完善了消费者在法定情形下可以要求十倍价款或者
三倍损失的惩罚性赔偿金制度，并规定赔偿金额不足一千元的，可以要求赔偿一千
元。同时，对明知从事违法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仍为其提供场所，损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等违法行为规定了连带责任。

五是增加了信用记录制度。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建
立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记录许可颁发、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
为查处等情况，依法向社会公布并实时更新；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可以通报投资主管部
门、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有关的金融机构。

六是增加规定了行政执法与刑事立案侦查工作的衔接。规定食品药品监管、
质量监督等部门发现涉嫌食品安全犯罪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公
安机关。对移送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审查；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
究刑事责任的，应当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在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侦查过程中认为没
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当追究行政
责任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食品药品监管、质量监督等部门和监察机关，有关部
门应当依法处理。

此外，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还细化并加重了对违法失职的地方政府、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以督促政府和有关部门落实执法责任，切实
做好食品安全工作。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食用农产品进入市场销售的管理是如何规定的？

答：食用农产品不同于加工食品，一般具有鲜活、易腐、无包装或者简易包装、
保存期短等特点，所以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食用农产品进入市场销售规定了
特别的管理制度，包括：一是明确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二是加强对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管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要求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应
当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人员或者委托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对进入该批
发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样检验，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应当要求销
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三是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专门对销售食用农产品的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作
了特别规定，要求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
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
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以适应对市场中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实施追溯管理的需要。
四是进入市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和包装材料等
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是如何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的？

答：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在以下三个方面强化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
任。一是要求健全落实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提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建立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加强对其培训和考
核。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认真落实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二是强化生产经营过程的风险控制。提出要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加
强风险控制，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并实施原辅料、关键环节、检验检测、运输等风

险控制体系。三是增设食品安全自查和报告制度。提出食品生产经营者要定期检
查评价食品安全状况;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
当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经营，并向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是如何规范网络食品交易的？

答：近年来，作为新兴的食品销售渠道，网络食品交易发展很快。从目前的
情况看，网络食品交易在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侵害消费者权益
的问题。因此，规范网络食品交易的第三方平台，使其履行必要的管理职责，是
非常必要的。为此，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
供者应当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明确其食品安全管理责任；依法应
当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还应当审查其许可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提供者发现入网食品经营者有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
立即报告所在地县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
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消费者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其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网络食品
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
方式的，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
供者赔偿后，有权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者生产者进行追偿。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应当履行其承诺。网络食品交易第
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履行上述义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与食
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在监管制度方面有哪些创新？

答：一是实行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风险分析原则是食品安全治理的基
本原则，为突出重点，将有限的食品安全监管力量和资源投放于食品安全风险
较高的领域，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根据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评估结果和食品安全状况等确定监管重点、方式和频次，实施风险分
级管理。

二是增设临时限量和临时检验方法制度。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证明食品
存在安全隐患，需要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的，在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前，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食品中有害物质的临时限量
值和临时检验方法，作为生产经营和监督管理的依据。

三是增设了责任约谈制度。为督促履行有关方面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增设了
责任约谈制度，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对未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的食品生产经
营者的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政府可以对未及时发现系统性风险、未及时消除
监管区域内的食品安全隐患的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下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进
行责任约谈。

四是实行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公开和通报制度。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记录许可颁发、日常
监督检查结果、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依法向社会公布并实时更新，并可以向投资、
证券等管理部门通报。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在保健食品监管方面有哪些新规定？

答：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保健食品的监管有以下几方面突破和进展。一
是明确了对保健食品实行注册和备案分类管理制度，改变了过去单一的产品注册
管理制度。二是明确了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及功能目录管理制度，通过制定保健食
品原料目录，明确原料用量和对应功效，对使用符合保健食品原料目录规定原料
的产品实施备案管理。三是明确了保健食品企业应落实主体责任，生产必须符合
良好规范并实行定期报告制度等。四是明确了保健食品广告发布必须经过省级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审查。五是明确了保健食品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依据。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是如何加强婴幼儿配方食品管理的？

答：为了加强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的监管，不断提高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质量安
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明确了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的特别管理措施。一是原料
控制。企业使用的生鲜乳、辅料等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等，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二是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按照良好生产规范的
要求建立与所生产食品相适应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并确保有效运行。三是对出
厂产品实施逐批检验，保证质量安全。四是产品实行备案，其中对婴幼儿配方乳
粉，实行配方注册管理。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问：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是如何强化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

答：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是指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
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
现行食品安全法对此种食品的管理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为保障特定疾病人群的
食品安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应当经国务院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注册。注册时应当提交产品配方、生产工艺、标签、说明书以及
表明产品安全性、营养充足性和特殊医学用途临床效果的材料。同时，加强对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在广告宣传方面的管理，规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适用
广告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关于药品广告管理的规定。

（本报记者 吴玉山）

——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春仁
就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的有关问题答本报记者问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食 品 安 全 法 》
保 障 人 民 群 众 饮 食 安 全

“感谢志愿者给我们送来急需的文
体用品，我们一定好好利用，好好珍
惜。”看到成捆的图书及篮球、足球等用
品，鲁山县尧山镇第五小学张卿珍老师
连声感谢。6月15日上午，市人大常委
会机关志愿服务队 18名队员为这里的
孩子们献上了一份爱心。

在了解到尧山镇第五小学地处偏
远山区、七个年级只有 10名老师、教学
设备相对落后、200 多名学生中四分之
一都是留守儿童的情况后，市人大常委
会机关筹集资金购买了文体用品，组织

了这次献爱心活动。
捐赠活动安排在课间进行，志愿者

快速地把捐赠品塞到孩子们手中。“别
影响孩子们上课，我们赶快把书本和体
育用品发给孩子们吧。”志愿服务队队
员周君君不停地提醒张卿珍老师，生怕
耽误孩子们上课。

“我们带来的东西不多，但是希
望能为你们带来快乐。能为你们做
一些事情，我们也感觉到非常幸福。”
带队领导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通讯员 张良）

尧山镇第五小学来了爱心人

6月15日傍晚，湛河区曹镇乡连庄村村头稻田里依旧一片繁忙景象，村民们冒着小雨，有的在育苗池起苗，
有的来回运送水稻苗，有的已在水田插上秧苗。曹镇乡依托近年来逐步完善的水利基础设施，建成了连片两万
余亩的水稻基地，被称为鹰城“小江南”。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水稻基地秧苗壮

本报讯（记者王岗）6月14日，舞钢市尹集镇军
王村党支部书记夏付坤，带领22名党员和10多名群
众组成志愿者服务队，清理遗弃路边的麦秸。“我们
干五六天了，捡拾秸秆5万多公斤，一部分送给了村
里畜牧养殖户，一部分出售给了收秸秆户，一部分集
中堆垛存放准备沤制农家肥，坚决不让秸秆白白烧
掉。”

进入三夏以来，舞钢市尹集镇动员各村党支部，
以党员为主，组成志愿者服务队，帮助村里缺劳力的
困难户抢收抢种和田间管理。

张庄村73岁的孤寡老人张耀庭的2亩多麦田进
不去收割机，麦熟了，他着急上火，住进了医院。村
里 20多名党员志愿者，带着镰刀开着车帮其收割、
运出、脱粒、晒干。

石岗村的养殖大户李松岭高兴地说：“往年收秸
秆俺四处跑需一个月，今年，俺村党员把收回的麦秸
送到俺家，叫俺说啥好呢！”

该村20多名党员志愿者在村党支部的组织下，
利用6天时间，义务将全村900亩麦田遗弃秸秆收好
送到了养殖户家中。

该镇负责人介绍，今年三夏期间，全镇680多名
党员和部分群众组成的千人志愿者服务队活跃在田
间地头，帮助困难群众收麦 860 余亩，种秋 1000 多
亩，收储秸秆30多万公斤。

尹集镇组织党员和
群众志愿者帮困难户收种

本报讯（记者王长河）“戴眼镜很不
方便，我想摘掉眼镜和正常人一样看东
西。”6月12日，接受视力检查后的宝丰县
商酒务镇7岁男孩何欣航说。

在市妇联的积极争取下，2015 年，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弱视专项基金会
开展的“安康计划”，将资助我市 100名
贫困弱视儿童去北京接受免费治疗，以

帮助贫困弱视儿童尽早摆脱弱视病痛
带给他们生活和学习带来的困扰。

为把这项惠民工作落到实处，宝丰
县妇联通过积极调查走访，确定18名贫
困弱视儿童参加北京眼科专家的弱视
筛查。经过专家筛查，12名符合治疗条
件的贫困弱视儿童，可以去北京光彩明
天眼科医院接受免费治疗。

帮助贫困弱视儿童摆脱病痛

宝丰县12名儿童将赴京免费治疗


